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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我国的立法借鉴 

孙维萍

    所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指在刑事诉讼中以违反程序法规定所获取的证据（通常为非法搜查和扣压

所获取的物证），不得予以采纳的规则。确立该规则的原因和价值主要在于保护公民不受非法搜查、扣压

这一宪法权利。客观地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妨害案件事实真相的发现。这是因为，

有许多非法取得的证据又往往具有一定的证明力。因此，如何看待非法证据问题反映的是一国法律所追求

的目标和价值取向。非法证据排除模式有强制排除和裁量排除之分。强制排除模式的特点是：法律明确规

定以非法程序获取的证据作为一般性原则规定予以排除，同时又以例外的形式对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的情

况加以严格地规定，法官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基本上要依据法律的规定。裁量排除模式的特点是：法律不

规定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一律排除,只就裁量的标准、范围做出规定。对非法证据是否予以排除，交由法

官决断。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意大利证据法中的很重要的证明规则。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三编第一章证据的

一般规定第191条明确规定：“在违反法律禁令的情况下获取的证据不得加以使用，同时可以在任何阶段

和审级中指出上述证据的不可使用性。”排除规则这种典型的使程序违法行为无效的方法，最主要的目的

是用来限制法官在证据取舍评断中的自由度和保障被告人的相应人身权。意大利证据法的排除规则还存在

一类情况：排除不是因为采取了违反法律禁止的获证方法，而是仅仅因为证据的获得是在庭审前，从实质

上来说，它不属于适用排除规则的范畴，但事实上，法律规定了法官为审慎地做出决断只能使用庭审中获

得的合法证据。按照这条规定，庭审前所做陈述的笔录属于排除范围之列。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学者早在立法修改以前就已经提出了很多积极的建议。在立法修改的讨

论中，有学者就曾提出我国应当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具体设计是：“用非法方法获得的证据，不得

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行为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利益的案件除外。前款例外不适用于以刑讯逼供取得

的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1996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中却仅仅规定了“严禁刑讯

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而对于以这些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效力，

法律却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从而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屡屡发

生，不能不说与立法技术的不周延有关。事实上，刑事诉讼中法制原则的贯彻，必须以违法制裁为后盾。

对此我国的司法机关在司法过程中也有深切的体会，因此，在后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l条中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

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取得的被告人的供述应当排除。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

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样，就以司法

解释的形式完善了刑事诉讼法第43条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然而，对于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实物证

据、秘密侦查手段获得的证据、私方当事人以不正当方式获取的证据是否排除的问题无论是我国刑事诉讼

法还是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都没有做出规定。因此，我们应当借鉴意大利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我国

的证据制度。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191条明确强调:违反法律禁令获取的证据不得加以使用。如果使用了该

证据进行定案，则可以构成任何审级的上诉理由。由此看来，对于一切以非法形式，当然地包括以非法搜

查、扣押形式获得的实物类证据，意大利是持绝对的排除态度的。笔者认为，只有法律设计这样一道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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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即采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尤其对于以非法行为取得的实物证据予以排除，才能从根本上杜绝非法取

证现象，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此外，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对秘密侦查手段的种类、方法、令状的获

得、令状的签发权限等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可以有效地防止警察任意采用秘密侦查手段侵犯公民的隐私

权，同时又规定，对于以非法的秘密侦查方式获得的证据不得用于定案。对于私方当事人以不正当方式获

取的证据，意大利的作法是：此类证据可以使用，即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为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

则的目的在于限制国家的权力，即主要用以防止国家权力对公民的宪法权利构成侵犯。 

    

    通过上述的比较研究，笔者认为在考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应该强调三个方面的要素：第一，主体

方面。在刑事证据法领域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更应当强调主体的特殊性，即主体应该限定在从事司法工

作的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那些具有侦查权的司法人员。第二，法律适用方面。应当明确非法证据的尺度

和标准，即何为非法，获取证据的行为违反了何种法律为非法的问题。我们主张非法证据应当强调是主体

违反了程序法，违反程序法也就意味着侵犯和剥夺了公民的权利。第三，后果设定方面。主体违反程序法

规定进行收集证据的活动一定要受到惩罚，这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以落实的根本。当前各法系所普遍采

用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惩罚是规定以非法行为所获得的证据不得使用，应当予以排除。虽然有时排除非法证

据可能会在某个案件的调查上阻碍对犯罪的查明和惩治，但是，它所带来的是公民的一种基本人格尊严的

保障和安宁稳定的社会秩序。因此，现代法制国家无不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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